
晋中学院教务部
关于做好 ⒛22-2023学 年第一学期选派教师

赴企事业单位锻炼的通知
c· Γ

       教 学 工 作 [2∞2]绍 号

各系 (部
):

为深入推进校企合作,全面促进产教融合,加强我校
“
双师双能

型
”
师资队伍建设,提升教师专业应用和工程实践能力,根据 《晋中

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“
双师双能型

”
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院

教字 E⒛ 17〕 11号 )和 《晋中学院关于全面推进产教融合的实施意

见 》
(院

教 字 〔 2017〕 21号 )文 件 精 神 ,现 就 ⒛ 22-2023学
年 第 一 学

期选派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   '

一、选派对象及名额

各系 (部 )选派教师比例不低于教师总数的 5%-10%,未 满 45

周岁的青年教师优先选派。

二、锻炼岗位和待遇

锻炼岗位由各系 (部 )按专业对口、发挥特长的原则,与 锻炼单

位协商、研究确定。

锻炼待遇按 《晋中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“双师双能型

”
教师队伍

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院教字 〔2017〕 11号 )规定执行,鼓励各系 (部 )

在绩效分配中给予锻炼教师一定的倾斜。



三、选派流程

1.各系 (部 )根据本单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需要,联系锻炼单

位,尤其是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企事业单位。      、

2.各系 (部 )将相关锻炼信息公开发布并组织报名。

3.有意锻炼的教师根据发布的信
`息
,向 所在系 (部 )提出锻炼申

请,填写 《晋中学院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申请表》(附件 1)。

4.各糸
‘
(部 )会同锻炼单位按要求对申请人进行审核、遴选,确

定最终人选。对锻炼有特殊要求的,按相关规定要求报学校及相关部

门审批。

5.各系 (部 )将系 (部 )年度锻炼安排、《晋中学院教师赴企事

业单位锻炼申请表》(一份 )和 《晋中学院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汇

总表》(一份 )于 ⒛22年 6月 30日 前报学校教务部 B211,并 将电子

版发送至 1614222702aqq.∞ m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师 范类专业的教师要求到学校所建的教育实习支教基地锻炼。

2.各系 (部 )要把锻炼工作纳入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和评价体系,

积极推进教师锻炼工作。

3.锻炼教师所在系 (部 )要和赴企事业单位适时进行沟通联系,

做好锻炼教师日常管理工作,督促、检查锻炼情况,杜绝无故缺勤现

象。同时,要为锻炼教师做好服务,确保锻炼工作取得实效。

4.锻炼教师要遵守赴企事业单位规章制度,切 实融入赴企事业单

位,参与其实际的管理和业务等工作,并做好锻炼日志 (附件 3)。



5.2022-⒛ 23学
年 第

一
学 期 锻 炼 时 间 从

⒛ 22年 8月 26日
算 起 。

锻炼期间及期满后,主管部门对教师锻炼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。

6.各系 (部 )在安排 ⒛22—⒛2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时,要

聘请锻炼教师所在单位的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适当承担理论课教

学、实习实训、毕业论文指导等任务,实现教师的双向流动,最大程

度的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提升。

教莩钚课程要由本校教学论教师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共同完成,切

实提高学生教学理论水平。

附件 ⒈ 晋中学院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申请表

附件 ⒉ 晋中学院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汇
`总
表

附件 3:晋 中学院教师赴企事业单位锻炼日志


